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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大卫·柏金先生在知识产权领域拥有 40 多年的经验，在加入 JAMS International 之
前，他的业务重点是跨司法管辖区的专利诉讼，相关的合同纠纷以及商标和反托拉

斯问题。他曾在慕尼黑的欧洲专利局（EPO）处理异议和上诉，并向卢森堡的欧洲

法院（ECJ）提起诉讼。在许多涉及知识产权的仲裁中，他还担任过律师和仲裁员。

大卫·柏金先生曾在国际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业务领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1975
年至 2003 年，他是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期间负责欧洲和香港的知识产权

诉讼业务，随后，他在 Milbank Tweed 的伦敦办事处（2003-2009 年）和 Arnold
＆Porter 的伦敦办事处（2010-2013 年）担任合伙人。他在知识产权法纠纷方面

著有许多文章，经常参加国际知识产权会议。他曾是英国政府知识产权顾问委员会

的成员。他曾是知识产权学院（IPI）的理事会成员，在此之前是普通法系知识产

权学院（CLIP）的理事会成员；知识产权律师组织（TIPLO）的创始成员；是

UNION-IP 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和慕尼黑知识产权争端论坛（IPDR）顾问委员会的成

员。

柏金斯先生自 1999 年以来一直担任WIPO 调解员和仲裁员，自 2002 年以来一直

担任WIPO 年度仲裁研讨会的讲师；曾担任 LCIA（伦敦国际仲裁法院）和 HKIAC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及 SCC（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的仲裁组成员。是以下

组织的成员：AAA / ICDR（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争端解决中心）、SIAC（新加坡国

际仲裁中心）、SIMI（新加坡国际调解研究所）、AIAC（吉隆坡亚洲国际仲裁中

心）、MCN（印度调解与调解网络争端解决专家小组）、ACIMA（俄罗斯现代仲

裁研究所的仲裁中心）、香港内联社、SCIA（深圳国际仲裁法院）、PIAC（太平

洋国际仲裁中心）和 NAA（国家仲裁协会）。还曾担任 ICC 争端解决委员会的主

席，以及 IFTA（洛杉矶独立影视联盟）的独任仲裁员，他是 CIArb 成员（特许仲

裁员学会）。



擅长业务
• 涉及知识产权的国际争端的仲裁

• 专利、商标、版权和注册外观设计的侵权/有效性争端

• 商业秘密，机密信息纠纷

• 涉及知识产权的协议的争端

• 涉及欧盟竞争法和 TRIPs 方面的争端

• 在欧洲专利局的异议和上诉

• 涉及欧洲法院专利和商标的相关事务

• IT 外包

• 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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